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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6    证券简称：福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6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福星惠誉金桥置业有限公司增资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协议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惠誉”）之全资

子公司湖北福星惠誉武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武汉置业”）于近日与

湖北武汉置业全资子公司湖北福星惠誉金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桥置

业”）、上海嘉羿兴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嘉羿”）、中欧盛世

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欧盛世”）共同签署《湖北福星惠誉

金桥置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各方约定，上海嘉羿拟对金桥置业投资

60,000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 19,800 万元，中欧盛世拟对金桥置业投资 40,000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 13,200 万元，最终确定的投资款以支付至金桥置业增资账

户的金额为准。本次增资完成后，金桥置业注册资本由 31,000万元增加到 64,000

万元，湖北武汉置业持有该公司 48.44%的股权，上海嘉羿持有该公司 30.94%的

股权，中欧盛世持有该公司 20.62%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6

年 2月 26日召开的第八届第三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主体介绍 

股东：湖北武汉置业，系福星惠誉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39,600 万元，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昌区铁机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谭少群，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信息

咨询。 

投资方 1：上海嘉羿，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袁虹玲，成立于 2015年 4月 14

日，注册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临港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A0201 街坊 154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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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咨询除经纪)。上海

嘉羿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600,100,001.00 元，其中，普通合伙人上海东源汇

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00,000.00 元，有限合伙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认缴出资额为 600,000,001.00 元。上海嘉羿与公司及公

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投资方 2：中欧盛世，法定代表人唐步，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

路 66号 7楼 707室，成立于 2013 年 9月 12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万元，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中欧盛世注册资

本人民币 20,000,000.00 元，其中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10,200,000元，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6,000,000元，

国都景瑞投资有限公司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 3,800,000元。中欧盛世与公司及公

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投资方上海嘉羿和中欧盛世是各自独立的法律主体，两者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对金桥置业拥有实际控制权，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没有因此发生变化。 

目标公司：金桥置业，系福星惠誉下属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2年 12月 7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31,000万元，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 58号，法定

代表人谭少群，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 

2013 年 1 月 8 日，金桥置业以挂牌竞价方式竞得位于武汉市江岸区红桥村 C 包

编号为 P（2012）26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该地块规划净用地面积为 8.04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36.15万平方米（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实测为准）。2013年

9月 18日，金桥置业取得上述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该项

目为城中村项目，目前正处于开工建设期。 

金桥置业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2013年度总资产 312,136,877.56 元、净

资产 9,927,209.11元，利润总额-65,166.46元、净利润-65,166.46 元、资产负

债率 96.82%（上述 2013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14年度总资产 694,783,998.81

元、净资产 5,497,845.19元、利润总额-5,917,556.85元、净利润-4,429,363.92

元、资产负债率 99.21%（上述 2014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15 年 11 月 30 日总

资产 2,112,298,906.02 元、净资产 282,852,427.15 元，2015 年 1 月 1 日-11

月 30 日利润总额-22,645,418.04 元、净利润-22,645,418.04 元、资产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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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61%；（上述 2015年 11月 30 日数据未经审计）。 

三、协议主要内容 

1、增资情况： 

本次增资前，金桥置业注册资本 31,000万元，实收资本 31,000万元，资本

公积 0 元，湖北武汉置业持有金桥置业 100%股权。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

上海嘉羿拟投资 60,000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 19,800 万元，中欧盛世拟投资

40,000万元，认缴注册资本 13,200 万元，最终确定的投资款以支付至金桥置业

增资账户的金额为准。其中，人民币 33,000 万元计入实缴注册资本，剩余资金

全部计入该公司的资本公积。 

公司聘请湖北永业行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 2015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

准日，对金桥置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鄂永资评报字[2016]

第 0070 号评估报告，经评估，金桥置业净资产为 28,285.24 万元，评估价值为

93,821.25万元，评估增值率 231.70%。金桥置业引入的股权投资总额为 100,000

万元，占增资完成时股权价值的 51.59%；增资后合计新增注册资本为 33,000万

元，股权占比为 51.56%。公司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与投资方协

商确定了其本次增资的股权占比，本次增资作价充分考虑了金桥置业的未来收

益，增资作价公允、合理。 

湖北武汉置业作为金桥置业唯一股东，其董事会及股东会均审议通过了相关

增资议案，上述审议事项及审批流程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增资后，金桥置业注册资本增加到 64,000 万元，湖北武汉置业、上海

嘉羿和中欧盛世分别持有该公司 48.44%、30.94%和 20.62%的股权。如公司不放

弃优先认缴权且维持 100%持股比例，则需要增资的金额为 100,000 万元。 

2、增资款项的投入 

上海嘉羿和中欧盛世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各自的出资款一次

性存入金桥置业指定的增资账户中。 

3、公司治理： 

根据武汉置业增资后的《公司章程》规定及中欧盛世的授权委托书，金桥置

业董事会共 3名董事，湖北武汉置业、上海嘉羿和中欧盛世各委派 1名董事，其

中中欧盛世将其在金桥置业持股期间的董事表决权委托给湖北武汉置业委派的

董事。董事长由湖北武汉置业提名的董事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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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投资期间，上海嘉羿和中欧盛世享有对金桥置业经营及管理的知情权和

监督权，并授权湖北武汉置业组建经营管理团队对金桥置业进行经营和管理，湖

北武汉置业有权决定金桥置业的相关财务和经营管理活动，对金桥置业拥有实际

控制权。金桥置业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 

4、协议生效 

经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名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四、独董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湖北武汉置业没有优先认缴出资增资款，是出于引进投

资人，快速推进项目公司发展的目的，符合公司稳健快速发展的总体策略，公司

聘请专门的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股权进行了评估，增资事项的交易价格公允、合

理，相关审批流程合法合规，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增资事项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金桥置业增资事项。 

五、目的及影响 

金桥置业系公司实施城中村改造的项目公司，拆迁及开发体量大，开发周期

较长，前期公司以股东借款的形式对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现阶段引入战略投

资人，可以优化项目公司资本结构，促进项目快速推进，同时可以增强项目公司

资本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促进公司及项目公司稳健经营发展。增资完成后，公

司保留对金桥置业的实际控制权，其仍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增资协议的履行

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不会损害公司

及股东的利益。 

本次增资事项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湖北福星惠誉金桥置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2、相关评估报告； 

3、公司第八届第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及独董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五日 




